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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議會秘書 (1)8 
黃鳳儀女士  
 
議會秘書 (1)6 
金嘉龍先生  
 
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(1)1 
張雪嫻女士  
 
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(1)2 
林瑞萍小姐  
 
議會事務助理 (1)9 
粘靜萍女士  

 
  
經辦人／部門  

I 選舉正副主席  
 
選舉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主席  
 

 2009-2010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健

鋒議員歡迎何鍾泰議員加入事務委員會。林議員請委

員提名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主席人選。  
 
2.  方剛議員提名林健鋒議員，該項提名獲陳鑑

林議員附議。林議員接受提名。由於林議員獲提名候

選主席一職，因此由 2009-2010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

會副主席謝偉俊議員主持主席的選舉。  
 

3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謝偉俊議員宣布林健鋒

議員當選為本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。林議員接

手主持會議。  
 
選舉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副主席  
 
4.  主席請委員提名副主席的人選。謝偉俊議員

提名湯家驊議員，該項提名獲譚偉豪議員附議。湯議

員接受提名。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主席宣布湯議員當

選為本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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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5.  主 席 請 委 員 參 閱 在 會 議 席 上 提 交 的 2010- 
2011年度會期的擬議會議時間表。委員商定，事務委

員會在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每月例會將於每月第四

個星期一上午 10時45分舉行。為了遷就公眾假期的日

期，委員商定 2010年 12月及 2011年 4月的例會將分別

改於 2010年 12月 14日及 2011年 4月 19日舉行。事務委

員會亦同意將 2011年 7月的例會提前至 2011年 7月 19
日舉行。  
 

 
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

(立法會CB(1)6/10-11號 文 件

附錄V 
 

—— 待議事項一覽表

 

立 法 會 CB(1)6/10-11號 文 件

附錄VI 
—— 跟進行動一覽表)

 

 
2010年10月的例會  
 
6.  委員同意在 2010年 10月的例會中討論以下

兩個項目：  
 

(a) 修訂《禁止層壓式推銷法條例》(第 355
章 )的建議；及  

 
(b) 打擊不良營商手法以加強保障消費權

益的立法建議  
 

7.  關於項目 (b)，有鑒於政府當局在 2010年 7月
中展開的公眾諮詢將於 2010年 10月31日結束，事務委

員會同意邀請公眾就此議題發表意見。為了配合聽取

公眾意見，事務委員會同意將 10月份例會的開始時間

提早至上午 10時。  
 
其他擬議討論項目  
 
8.  劉慧卿議員察悉香港旅遊業議會 (下稱 "旅遊

業議會 ")轄下檢討內地來港團經營模式與規管措施

專責小組已在數天前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報告，而社會

上亦有籲請把旅遊業議會轉為法定團體的意見，她因

而建議事務委員會盡快討論 "檢討旅遊業議會的運作 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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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項目。湯家驊議員表示，由於旅遊業議會將會就該

報告中建議實施的措施詳情，繼續與持份者進行討

論，事務委員會可在較後階段才討論旅遊業議會的運

作。謝偉俊議員表示，一如委員在2010年5月24日會議

席上提出，事務委員會應舉行公聽會，以評估旅行社、

其前線員工及一般消費者對旅遊業議會運作的意見。  
 
9.  陳 淑 莊 議 員 察 悉 ， 截 至 2010年 5月 31日 為

止，共有 7項計劃被選獲得盛事基金的贊助；她建議

邀請政府當局在 2010年 11月或 12月就運用盛事基金

的成效向事務委員會作簡報。劉慧卿議員提述民政事

務委員會曾討論盛事基金資助舉辦紀念辛亥革命 100
周年的活動，並要求兩個事務委員會協調就該兩個相

關項目進行的討論。主席申報他本人是盛事基金評審

委員會的主席；他告知委員向盛事基金提出申請的程

序。陳偉業議員亦申報他本人正考慮向盛事基金提出

一項申請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秘書已在 2010年 10月15日向劉慧

卿議員提供有關向盛事基金提出申請程序

的資料。 ) 
 

10.  主席表示，他將會與秘書就何時討論委員提

出的項目與政府當局協調磋商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事務委員會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

在工作計劃會議中商定，有關檢討旅遊業議

會的運作及盛事基金的兩個項目，將在 2010
年 11 月 22 日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中 進 行 討

論。民政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將獲邀參予盛事

基金項目的討論。 ) 
 
 
IV 其他事項  
 
11.  主席提醒委員，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0年 10月  
15日上午10時30分舉行特別會議，聽取相關的局長就  
行政長官 2010-2011年度施政報告中有關經濟發展的

政策措施所舉行的政策簡報會。  
 
12.  議事完畢，  會議於上午 10時 46分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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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0年 10月 21日  


